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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重要文件，務請即時垂注。
如閣下對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之客戶經理或其他專業顧問。

貝萊德全球基金

親愛的股東：

我們不斷檢視我們的基金系列，以確保我們基金的投資特性和定位均對現行的投資環境及我們客戶的期望適切並與之一致。經仔細考
慮，我們，即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作為貝萊德全球基金（「本公司」）的香港代表）現致函通知閣下有關我們將對本公司
若干子基金（「該等基金」）作出的變更。

本函所載的變更將自2025年12月16日（「生效日期」）起生效，而本函構成向股東知會下文所載事實的通知。

本函未予界定的詞彙具有與現行有效的本公司章程（可於www.blackrock.com.hk1閱覽）（「章程」）所載的相同涵義。

I.對環球債券收益基金的投資目標陳述的變更

ESG的變更

自生效日期起，更新後的投資目標及政策旨在提高投資顧問在不同環境下產生具吸引力和競爭力回報的能力。

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將予修訂，以：

(i) 移除基金有關至少以20%資產投資於可持續投資的承諾；

(ii) 移除基金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的承諾；

(iii) 移除基金採用投資顧問根據投資與正面或負面外部因素（PEXT/NEXT）的關聯程度來評估投資的專有方法的承諾。

由於這些變更，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將不再包含任何ESG承諾，因此基金將從SFDR涵義內的第8條重新歸類為第6條。基金將不再
根據證監會於2021年6月29日發出且可不時修改的《致證監會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 – ESG基金》（「證監會通
函」）在香港被歸類為ESG基金，亦不再承受ESG投資政策風險。

對投資於由非投資級國家政府發行及/或擔保的債務證券的澄清

投資顧問決定移除基金對由若干非投資級國家（即巴西、匈牙利、印尼、俄羅斯、南非共和國及土耳其）政府發行及/或擔保的債務證
券（「相關非投資級主權債務證券」）的10%預計資產淨值投資額（以20%爲限），因為這不代表基金的實際風險和投資組合配置。

雖然主權債務風險仍是基金的主要風險，但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產品資料概要」）所載的主權債務風險將予以更新，以移除與投
資於相關非投資級主權債務證券有關的特定風險。

為免引起疑問，請注意，基金的現行做法及整體風險概況並沒有改變。

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的變更，請參閱本函附錄一和附錄二。

變更的影響
建議的變更將不會導致基金及／或其股東所承擔的費用及開支有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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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另有載述外，基金的風險和回報狀況不會發生重大改變，且基金的特點和運作及／或現行管理方式將維持不變。變更不會重大
損害基金股東的權利或權益，也不會對基金的現有股東造成影響。

II.其他章程變更

對納入ESG一節的變更
「納入ESG」一節（將更名為「納入環境、社會及管治」）已予以修訂，以更新有關SFDR項下第6、8和9條產品的風險披露。

對可持續性風險一節的變更
「可持續性風險」一節已予以更新，以反映一般的可持續性風險用語，並包含從可持續性風險角度歸類為「重大」類別的基金名單。

對稅項一節的變更
經合組織2021年發佈的《經濟數碼化帶來的稅務挑戰－全球反侵蝕稅基範本規則：侵蝕稅基與轉移利潤的包容性框架》（範本規則）
及2022年12月14日頒佈的歐盟理事會指令2022/2523（「支柱二」）要求大型跨國企業就每個其營運所在的司法管轄區所得的收入繳
付最低稅。鑑於支柱二，股東須考慮在其綜合財務報表中（視作）整合其基金投資的要求。若股東確定有該整合要求，則須於確定後
盡快通知貝萊德，並就因在該股東的綜合財務報表中（視作）整合基金而導致基金招致的任何支柱二稅務責任及稅務合規費用彌償基
金。

因此，章程的「稅項」一節已予修訂，以納入「支柱二」分節。

對SFDR一節的變更
第8條基金名單已予修改，以反映環球債券收益基金現將歸類為第6條基金，而不再是第8條基金。因此，基金將從名單中移除。

對該等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的變更

對中國科技創新基金的變更
投資顧問已決定添加摩根士丹利中國所有股份指數（MSCI China All Shares Index）作為風險管理的適當基準。

這項變更對基金的現行管理方式沒有影響，並且本基金在任何情況下仍維持主動式管理，及在建構其投資組合時不受任何基準限制。

對新世代科技基金的變更
投資顧問已決定，除了仍適用作表現比較的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CWI）外，還將添加 MSCI ACWI SMID增長/資訊
科技指數（MSCI ACWI SMID Growth/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ex）作為風險管理基準，以確保與基金的主題投資策略保持一致，
並為表現和風險評估提供適當的基準。

這項變更對基金的現行管理方式沒有影響，並且本基金在任何情況下仍維持主動式管理，及在建構其投資組合時不受任何基準限制。

對中國債券基金的變更
基金的預計槓桿比率已從其資產淨值的120%增至190%，以提升基金的對沖政策。

基金的現行管理方式不會改變。為免引起疑問，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將維持以基金資產淨值的50%爲限。

對系統分析中國A股特別時機基金的變更
投資顧問已決定將此基金具總回報掉期的受管理資產比例從40%降至10%。

對歐元企業債券基金的變更
投資顧問已決定移除基金有關至少90%發行人具有ESG評分或已進行ESG分析的承諾，以及有關ESG評分結果優於ESG報告指數的承
諾。

ESG報告指數的組成已從彭博歐元企業指數（Bloomberg Euro Corporate Index）（80%）及彭博環球企業指數（Bloomberg Global
Corporate Index）（20%）修改為彭博歐元企業指數（Bloomberg Euro Corporate Index）（80%）及彭博美國企業指數（Bloomberg
US Corporate Index）（20%）。

為免引起疑問，根據證監會通函，基金目前在香港並未被歸類為ESG基金。

對可持續環球基建基金的變更
投資顧問已決定修改基金的ESG政策，移除對內部ESG框架的提述，因為ESG分析僅根據第三方ESG資料進行評分。

投資顧問已決定將有關指數從基金移除，不再作為表現及可持續性的比較基準，而僅保留其作為風險基準。為免引起疑問，移除有關
指數將不會導致基金的現行管理方式有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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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亞太債券基金及中國在岸債券基金的變更
投資顧問已決定修訂相關基金的ESG政策，以移除有關該等基金透過持有「綠色債券」、「可持續債券」及「社會債券」而可能投資
於發行人的提述。

其他章程變更
已對章程作出其他輕微變更：

E 透過章程更新投資者服務的聯絡資訊、

E 在附錄丁「獲認可身份」納入「阿布扎比全球市場」一節，以反映相關披露、

E 雜項、文書更正及輕微的更新或澄清。

費用
本函所述的修訂將不會導致該等基金及／或其各自的股東所承擔的費用及開支有任何增加。除了作為環球債券收益基金的投資組合重
新定位和調整的一部分而產生的證券交易費用外，相關費用及開支（例如郵費）將由管理公司從向該等基金收取的服務年費中撥付。

閣下所須採取的行動
股東無須就本函所述的變更採取任何行動。然而，閣下若不同意本函所述的變更，可於本函日期起六（6）個星期內或生效日期之前
任何時候（以較遲之日為準）按照章程條文規定贖回閣下的股份，無須繳付任何贖回費。

閣下若對贖回程序有任何問題，請聯絡閣下的當地代表或本公司的香港代表（詳見下文）。閣下贖回股份可能影響閣下的稅務狀況，
而閣下應諮詢本身的專業顧問，了解根據閣下可能需納稅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處置股份的影響。

只要收訖相關文件（按章程所述），贖回所得款項將於有關交易日起計三（3）個營業日內支付予股東。

一般資料
章程、致香港居民的資料及該等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的更新版本，將可從我們的網址（https://www.blackrock.com/hk2）下載，印刷本
可於適當時候致電+852 3903-2688向閣下的當地代表免費索取，或在香港代表辦事處（地址見下文）免費索取。本公司的組織章程、
年報及半年度報告也可以從我們的網址閲覽，亦可向香港代表（地址見下文）免費索取。

董事對本函內容承擔責任。據董事所知及所信（董事已採取一切合理的審慎措施，確保情況如此），本函所載資料與事實相符，並無
遺漏任何可能影響該等資料詮釋的事項。

如需任何進一步資料或就本函有任何查詢，請親臨香港中環花園道3號冠君大廈16樓或致電+852 3903-2688聯絡本公司的香港代表貝
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香港代表
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

謹啟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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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的變更

亞太債券基金 ESG政策
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

基金持有的「綠色債券」、「可持續債券」及「社會債券」（各項分別按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綠色債券、可持續債券及社
會債券原則指引下的專有方法定義）可能導致基金投資於其投資與上文所述排除規定不一致的發行人。

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基金可能無意中間接地（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投資於與上
文所述排除規定不一致的發行人。

基金將力求取得加權平均絕對碳排放貢獻率（範圍一+範圍二，不包括綠色和可持續債券）較ESG報告指數低30%。

有關基金所作ESG承諾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第45頁有關SFDR的披露資料。

中國債券基金 基金的預計槓桿比率：資產淨值的120190%。

中國科技創新基金 所用基準
基金屬主動式管理基金。投資顧問可酌情挑選基金的投資，在此過程中並不受任何基準限制。投資顧問將參照摩根士丹
利中國所有股份指數（MSCI China All Shares Index）（「有關指數」）作風險管理用途，以確保基金承擔的主動風險
（即偏離於摩根士丹利中國所有股份指數（MSCI China All Shares Index）的程度）在考慮到基金的投資目標和政策之
下仍屬適當。投資顧問在挑選投資時，並不受有關指數的成分或比重約束。投資者應使用摩根士丹利中國所有股份指數
（MSCI China All Shares Index）（有關指數）以比較基金的表現。進一步詳情載於指數提供商的網站﹕
www.msci.com www.msci.com/acwi。

中國在岸債券基金 ESG政策
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投資者請注意，關於涵蓋《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涵蓋人權、勞工標準、環
境及反腐敗）的篩選，在本基金推出時，可投資範圍的覆蓋範圍有限，但預計會隨著時間而改善。投資顧問亦擬將基金
至少10%的總資產投資於「綠色債券」、「可持續債券」及「社會債券」（各項分別按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綠色債券、可
持續債券及社會債券原則指引下的專有方法定義）。基金持有的綠色、可持續和社會債券可能導致基金投資於其投資與
上文所述排除規定不一致的發行人。

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基金可能無意中間接地（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投資於與上
文所述排除規定不一致的發行人。

有關基金所作ESG承諾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第45頁有關SFDR的披露資料。

歐元企業債券基金 ESG政策
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

投資顧問還將採用專有方法，根據投資與正面或負面外部因素的關聯程度來評估投資，即投資顧問定義的環境和社會效
益或成本。投資顧問將力求增加對被視作具有相關正面外部因素的投資的參與（例如低碳排放發行人和具有正面ESG
資歷的發行人）（在與下文所用基準一節界定的ESG報告指數相比較之下），並力求限制參與被視作與負面外部因素
有關聯的投資（例如較高碳排放者、具有若干爭議性營商做法的發行人及具有負面ESG資歷的發行人）。評定每項活
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的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隨後投資顧問會對餘下的發行人（即基金尚未排除投資的該等發行人）進行評分，所依據是（除其他因素外）其管理與
貫徹ESG業務慣例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
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發行人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基金所投資證券的發行人有至少90%具有ESG評分或已進行ESG分析。進行此項分析時，投資顧問可使用外聘ESG提
供商提供的資料、專有模型和本地情報，並可進行實地考察。

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及定息可轉讓證券（亦稱為
債務證券））有限度地投資於與上文所述ESG標準不一致的發行人。

基金的加權平均 ESG評分將高於ESG報告指數（定義見下文所用基準一節）的 ESG評分。

有關基金所作ESG承諾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第45頁有關SFDR的披露資料。

所用基準
基金屬主動式管理基金，投資顧問可酌情挑選基金的投資。為此，投資顧問將參照：

ICE美銀美林歐元企業指數（ICE BofAML Euro Corporate Index）（「有關指數」）以建構基金的投資組合並同時作風
險管理，以確保基金承擔的主動風險（即偏離於有關指數的程度）在考慮到基金的投資目標和政策之下仍屬適當。投資
顧問在挑選投資時，並不受有關指數的成分或比重約束。投資顧問亦可運用其酌情權投資於並不列入有關指數的證券以
受惠於特定的投資機遇。然而，投資目標和政策的地理範圍及信貸評級要求可能會局限投資組合持股偏離於有關指數的
程度。投資者應使用有關指數以比較基金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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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的變更

彭博歐元企業指數（Bloomberg Euro-Corporate Index）（80%）及彭博環球企業美國企業指數（Bloomberg Global
Corporate US Corporate Index）（20%）（「ESG報告指數」）以評估ESG篩選對基金投資範圍的影響。在建構基金
的投資組合時，不擬使用ESG報告指數作風險管理以監控主動風險或比較基金的表現。進一步詳情載於指數提供商的
網站 https://www.bloomberg.com/company/press/
bloomberg-completes-fixed-income-indices-rebrand。

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環球債券收益基金以在不損害長期資本增長的情況下爭取最高收益為目標，且力求以貫徹側重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投資原則的方式進行投資。基金將其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包括新興市場）的政府、政府實
體、公司及超國家機構所發行並以不同貨幣計值的定息可轉讓證券。為了產生最高收入，基金將在上述各種定息可轉讓
證券中尋求多元化的收入來源。基金可投資於全線可供選擇的定息證券，包括投資級、非投資級（可以是大量投資）及
無評級。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基金力求投資於可持續投資，包括但不限於「綠色債券」（按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綠色債券原則指引下的專有方法定
義），基金的總資產將按照下文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基金是銀行間債市基金，可透過境外投資計劃及╱或債券通及╱或相關規例可能不時允許的其他方法以不多於其總資產
的20%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直接投資於在中國內地分銷的在岸債券。

基金可將其資產淨值的10%以上（但不多於20%)各投資於由下列每一個國家的政府發行及／或擔保而且截至本章程日
期被評定為非投資級的債務證券：巴西、匈牙利、印尼、俄羅斯、南非共和國及土耳其。該等投資建基於投資顧問的專
業判斷，其投資理由可包括有關主權國／外國發行人的前景屬有利／正面、該等投資的評級可能調升及預期該等投資的
價值因評級變更而改變。基於市場走勢及信貸／投資評級的變化，投資情況可能隨時日而改變。上述國家只供參考，可
能有所改變而不會事先通知股東。

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基金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60%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不論是否屬投資級。其
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抵押債務證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信貸掛鈎票據、房地產按揭投資管
道、住宅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抵押債務證券。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的相關資產可包括貸款、租約或應收賬款
（例如（就資產抵押證券而言）信用卡債項、汽車貸款及學生貸款，以及（就按揭抵押證券而言）來自受規管及認可財
務機構的商業和住宅按揭）。基金投資的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可運用槓桿交易提高股東的回報。若干資產抵押
證券可運用諸如信貸違約掉期等衍生工具或一籃子該類衍生工具的結構，對不同發行人的證券的表現取得投資參與，而
無須直接投資於該等證券。

基金在財困證券的投資以其總資產的10%為限，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以總資產的20%為限。

基金可運用衍生工具作投資用途及進行有效投資組合管理。

基金可大量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按揭抵押證券及非投資級債務，鼓勵投資者閱讀「特殊風險考慮因素」一節所載的相
關風險披露資料。

所用風險管理計量方法：絕對風險價值。

基金的預計槓桿比率：資產淨值的200%。

ESG政策
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

投資顧問還將採用專有方法，根據投資與正面或負面外部因素的關聯程度來評估投資，即投資顧問定義的環境和社會效
益或成本。投資顧問將力求增加對被視作具有相關正面外部因素的投資的參與（例如低碳排放發行人和具有正面ESG
資歷的發行人），並力求限制參與被視作與負面外部因素有關聯的投資（例如較高碳排放者、具有若干爭議性營商做法
的發行人及具有負面ESG資歷的發行人）。

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的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
額多少）。

隨後投資顧問會對餘下的發行人（即基金尚未排除投資的該等發行人）進行評分，所依據是（除其他因素外）其管理與
貫徹ESG業務慣例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
續增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發行人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進行此項分析時，投資顧問可使用外聘的ESG提供商提供的資料、專有模型和本地情報，並可進行實地考察。

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有限度地間接投資於與上文所述ESG標準不一致
的發行人。

有關基金所作ESG承諾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第45頁有關SFDR的披露資料。

新世代科技基金 所用基準
基金屬主動式管理基金。投資顧問可酌情挑選基金的投資，在此過程中並不受任何基準限制。投資顧問將參照摩根士丹
利ACWI SMID增長/資訊科技指數（MSCI ACWI SMID Growth/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ex）作風險管理用途，以確
保基金承擔的主動風險（即偏離於摩根士丹利ACWI SMID增長/資訊科技指數（MSCI ACWI SMID Growth/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ex）的程度）在考慮到基金的投資目標和政策之下仍屬適當。投資顧問在挑選投資時，並不受摩根士丹
利ACWI SMID增長/資訊科技指數（MSCI ACWI SMID Growth/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ex）的成分或比重約束。投
資者應使用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ies World Index）以比較基金的表現。進一步詳情載於指數
提供商的網站﹕www.msci.com/ac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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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的變更

可持續環球基建基金 ESG政策
基金將採用歐盟符合巴黎協定基準的排除規定。此外，投資顧問將著眼於若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目標和指標，即
第3項可持續發展目標（良好健康及福祉）、第6項可持續發展目標（淨水與衛生）、第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可負擔及
潔淨能源）、第9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工業、創新及基建）、第11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可持續城市和社區）及第13項可
持續發展目標（氣候行動），並識別可持續基建主題所支持的目標和指標。投資顧問會篩選投資範圍，只投資於符合並
推進至少一項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公司。

作為基金氣候目標的一部分，投資顧問力求投資於能夠根據第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可負擔及潔淨能源）及第13項可持
續發展目標（氣候行動）目標加強能源轉型的公司。在這兩種情況下，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
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的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其次，投資顧問使用外聘ESG資料提供商提供的數據評估符合主要ESG資歷的公司。根據其內部 ESG框架的專有方
法，對所有選定的公司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其中內部產生的數據為目標公司給出ESG評分。進行此項分析時，投資顧
問亦可使用外聘的ESG資料提供商提供的資料及∕或本地情報。就此而言，投資顧問將對公司進行評分，所依據是其管
理與基建主題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及其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
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基於對上述因素的
深入評估，投資顧問計算每間投資組合公司的 ESG評分。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
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動的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所用基準
基金屬主動式管理基金，投資顧問可酌情挑選基金的投資。在建構基金的投資組合時，投資顧問將參照富時50/50已發
展核心基建指數（FTSE 50/50 Developed Core Infrastructure Index）（「有關指數」）並同時作風險管理用途，以確
保基金承擔的主動風險（即偏離於有關指數的程度）在考慮到基金的投資目標和政策之下仍屬適當。投資顧問在挑選投
資時，並不受有關指數的成分或比重約束。投資顧問亦可運用其酌情權投資於並不列入有關指數的證券以受惠於特定的
投資機遇。然而，投資目標和政策的行業界別要求可能會局限投資組合持股偏離於有關指數的程度。投資者應使用有關
指數以比較基金的表現。進一步詳情載於指數提供商的網站﹕www.ftserussell.com/products/indices/russe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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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自生效日期起，環球債券收益基金在其產品資料概要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將修改如下：

基金 產品資料概要內投資目標及政策的變更

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目標及投資策略
以在不損害長期資本增長的情況下爭取最高收益為目標，且力求以貫徹側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原則的方
式進行投資。本基金將其至少70%的總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包括新興市場）的政府、政府機構、公司及超國家機構
所發行並以不同貨幣計值的定息可轉讓證券。為了產生最高收入，本基金將在上述各種定息可轉讓證券中尋求多元化
的收入來源。本基金可投資於全線可供選擇的定息證券，包括投資級、非投資級（可以是大量投資）及無評級*。

本基金的總資產將按照下文所述的ESG政策進行投資。

本基金將尋求在投資顧問的內部ESG框架內優化資產配置。在這個框架下：
E 所有證券都根據其與正面或負面外部因素（即投資顧問定義的環境和社會效益或成本）的關聯程度，以由下而上的
方法進行評估和分類。這意味著本基金將尋求選擇為第三方創造環境和社會效益及／或被視為其行業的 ESG領導
者的最佳發行人（從ESG觀點來看）– 即 ESG評估高於投資顧問不時釐定的預設下限（可包括定性和定量下限，
並就不同種類的定息可轉讓證券而有所不同）的發行人。進行該ESG評估時，投資顧問可使用外聘的ESG提供商
提供的數據（投資顧問將排除任何MSCI ESG評級為CCC或以下的發行人）、專有模型和本地情報，並可進行實地
考察。

E 投資顧問將力求增加投資於投資顧問在考慮適用法律和規定下所界定的且被評定為不會造成嚴重損害及與「正面外
部因素」相關的可持續投資（例如低碳排放發行人及具有正面ESG資歷的發行人）。這包括但不限於：收益與聯合
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發行人、設定了特定氣候轉型目標的發行人（例如，科學為本的淨零目標、根據《轉型路
徑倡議》配合《巴黎承諾》）並被認為具有正面的氣候影響力和「綠色債券」（按其根據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綠色債
券原則指引的專有方法定義）。

E 投資顧問亦會尋求限制對被視作具有相關負面外部因素（例如較高碳排放者、具有若干爭議性營商做法的發行人及
具有負⾯ESG資歷的發⾏⼈）的投資。這包括本基金將採用貝萊德EMEA基線篩選政策，意思是投資顧問將力求限
制及／或排除直接投資於（以適用者為準）投資顧問認為有投資於或牽涉若干行業的公司發行人（在某些情況下須
遵守特定的收益限額），包括但不限於：

(i) 生產若干種類具爭議性的武器；

(ii) 經銷或生產零售用途的民用槍械或小型武器彈藥；

(iii) 開採若干種類的石化燃料及／或利用石化燃料發電；

(iv) 生產煙草產品或從事若干與煙草有關產品相關的活動；及

(v) 在其業務慣例及行為方面涉及嚴重爭議或被視為已違反全球公認的規範的發行人，例如涵蓋人權、勞工標準、環
境及反腐敗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就上述定制ESG篩選機制而言，評定每項活動的參與程度，可依據收益百分率、經界定的總收益水平，或與受限制活
動的任何聯繫（不論所收取的收益額多少）。

然後投資顧問將對餘下的公司（即尚未被本基金排除為不予投資的該等公司）進行評估，所依據是其管理與符合ESG
業務慣例有關的風險和機會的能力，以及其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資歷，例如其領導層及管治架構（被視作可持續增
長的要素），其策略性地管理ESG相關的長期問題的能力，以及這方面對公司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

本基金可（透過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工具、現金和近似現金的工具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或單位及由全球政府及機構發
行的債務證券）有限度地投資於上文所述排他性篩選並不對其適用的證券，或其投資並不符合排他性篩選準則的發行
人。在適用的情況下，這些投資將須接受有關ESG風險和機會方面的評估。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資產淨值的20%各投資於巴西、匈牙利、印尼、俄羅斯、南非共和國及土耳其政府發行及／或擔保
而且現時被評定為非投資級*的債務證券。該等投資建基於投資顧問的專業判斷，其投資理由可包括有關主權發行人的
前景屬有利／正面、該等投資的評級可能調升及預期該等投資的價值因評級變更而改變。

基於市場走勢及信貸／投資評級的變化，投資情況可能隨時日而變動。上述國家只供參考，可能有所變動而不會事先
通知投資者。

作為其投資目標的一部份，本基金最多可以其總資產的60%投資於資產抵押證券及按揭抵押證券，不論是否屬投資
級。其中可包括資產抵押商業票據、抵押債務證券、有抵押按揭債務、商業按揭抵押證券、信貸掛鈎票據、房地產按
揭投資管道、住宅按揭抵押證券及合成抵押債務證券。

在遵守適用的監管限制及內部指引（包括上文的ESG政策）下，餘下的30%資產可投資於全球經濟體系任何行業內任
何規模的公司或發行人所發行的金融工具，例如符合本基金目標的債務及其他證券，惟本基金不可以多於其總資產的
10%投資於股票。

預期本基金在具吸收虧損特點的債務工具（包括但不限於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最大總投資為少於其資產淨值的30%。
此等工具可能須在發生觸發事件時應急沖銷或應急轉換為普通股。本基金在或然可換股債券的投資以其總資產的20%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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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購入時無評級或至少獲一間認可評級機構評定為BB+（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或以下或管理公司認為及（如適用）依據管理公司的內部信貸質量評估程序屬同類質素的債務證券。



基金 產品資料概要內投資目標及政策的變更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作投資用途。本基金可運用貨幣管理和對沖技巧，可能包括就
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對沖貨幣風險及╱或運用更積極的貨幣管理技巧，例如多重貨幣管理。本基金透過貨幣衍生工具
（例如遠期外匯合約、貨幣期貨和期權）採用的積極管理技巧，未必與本基金持有的主要相關證券有關。

預期本基金不時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資產淨值比例介乎0%至40%之間，並將符合本基金的整體投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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